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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政治权利并罚、执行若干问题探讨（王恩海、潘书鸿） 

一、问题之提出 
政治权利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剥夺。刑法将剥夺政治权利规定为附加

刑的一种，并就其内容、期限等作了规定，但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原则以及并罚后的执行标准，由此导

致执法的不统一，同时也影响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如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刑法第69条第2款规定：“如果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这一规定仅仅解决了主刑与附加刑的并罚原则，没有明确数个剥夺

政治权利的并罚原则。再如，对剥夺政治权利的最高期限，刑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

法第57条规定外，为1年以上5年以下，”这一规定没有明确“1年以上5年以下”仅仅指单个罪的期限还是包括数

个剥夺政治权利并罚后的期限。 
对上述问题，1986年10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数罪中有判处两个以上剥夺政治权利附加

刑的应如何并罚问题的电话答复》规定：“数罪中有判处两个以上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的，应当分别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方法处理。如果数罪中有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并罚时应只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如果数罪中有两罪以上都判处有期徒刑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按限制加重的方法，其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

刑，只能在1年以上，5年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不能超过5年。”可见，《答复》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并罚的

一般原则是限制加重原则，最高刑为5年；对并罚后的最高期限适用刑法第55条第1 款的规定。应该说这个规定比

较明确，但它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业务部门的电话批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有疑问（虽然人民法院在处理

这种问题时，大都按照《答复》的内容[1]），而且其合理性也值得研究。例如，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分别为1年、

5年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分别为5年、5年的两种情况，并罚结果最高都是5年，这是否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呢？ 
此外，执行中的通常做法也值得探讨。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因乙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执行的结果一般为：主刑12

年，附加刑17年，因为两罪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因此这种执行方法是可行的也具有可操作性。假如上例中甲罪

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通常做法和上述做法一致。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第二种情况的执行方法相当于将因为乙

罪而被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适用到了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甲罪上。  
笔者认为，上述通常做法具有很大的危害。首先，这种做法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

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立法上，更多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其基本含义就是重罪重罚，轻罪轻

罚，罚当其罪，很显然上述做法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次，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各地司法机关在具体操作时，做法可能不一致，不利于刑法的统一实施。再次，不利于罪犯的改造。由于

通常的做法明显加重了被告人附加刑的期限，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也不利于监狱等执行部门的执行。 
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一问题，以提出既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又易于操作的标准。我们试就此略陈管见，以求

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并罚原则之探讨[2] 
对剥夺数个政治权利的并罚原则，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相加原则。该观点认为既然刑法规定了“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那么判决

剥夺政治权利的每一个刑期应当绝对相加，但绝对相加的刑期，不能超过法定最高刑。[3]  
第二，限制加重原则。即在所判处的最高刑以上，总和刑以下判处一适当的刑罚。但就是否应有最高刑期的

限制，又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最高刑不能超过5年；[4]第二种观点并没有指明并罚后的最高期限。[5] 
第三，在一定幅度内量刑。在数罪中若有判处两个或两个以上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

应当在1年以上5年以下这个幅度内决定其执行期，不能简单地绝对相加起来超过5年。[6]  
第四，对特殊情况所持的主张。如果在刑罚（必须是单处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执行过程中又犯新

罪，而且确有必要再剥夺政治权利的，应根据刑法规定的精神，按限制加重原则处理，但剥夺政治权利的最高期

限不超过10年。最高期限为10年的理由是一方面考虑到实在的刑罚应高于一罪之最高刑，但这段时间不宜过长，

应有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可以参考刑法第53条关于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应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期限减为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规定。10年是刑法中出现的在特殊情况下剥夺政治权利的最高期限。[7]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不妥。首先，相加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实为报应刑主义或报应论刑罚思想的产物，其形

似公允且持之有故，但实际弊端甚多。[8]我国的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而非报应，采取相加原则与我国的刑罚目

相违背。其次，采用相加原则，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过长，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因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

利的期限，是有期徒刑的执行期限加判决确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各罪主刑部分已经

合并处罚，而各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部分，按照相加原则，却不是从本罪主刑执行完毕开始执行，而是待合并后

的主刑执行完毕起，一个接一个执行，这不仅和刑法的规定不符，而且还使附加刑的刑期加长，不利于罪犯的改

造。再次，相加原则所持的法律依据，“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仅仅是指在数罪并罚

时有附加刑的，主刑应当和附加刑采取相加原则，并没有规定附加刑之间的并罚原则。第四，采取相加原则的学

者主张，该原则的目的之一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刑事诉讼中，法官享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是必不

可少的。 
第三种观点的优点是有利于执行，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完全忽视了个罪的特点，不论行为人所实施犯罪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律在1年以上5年以下判刑，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实不足

取。 
第四种观点仅仅是就特殊情况而言的，不具有普遍适用意义，但其最高年限为10年值得我们参考。 
根据上述《答复》的精神，我们主张限制加重原则，但不赞同上述限制加重的两种主张，笔者认为，在限制

加重时，其最低刑为数刑中的最高刑期，最高刑应为10年。理由如下： 
首先，限制加重原则克服了相加原则和吸收原则或失之于严酷且不便具体适用，或失之于宽纵而不足以惩罚

犯罪的弊端；既使得数罪并罚制度贯彻了有罪必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采取了较为灵活、合乎情理的合并处

罚方式。[9]因此，从刑罚目的等深层次角度考虑，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更适合我国的刑罚目的。 
其次，采取限制加重原则，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完全可以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决定被告人应当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避免量刑畸轻畸重，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这正是相加原则最难以做到的），同

时，还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再次，对限制加重原则，必须有一个最高限度，如果被告人被判处了三个、甚至四个、五个剥夺政治权利

时，如果不限制最高刑，最后的结果与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有区别。至于具体的最高期限，笔者主张为10年，

其理由与上述第四种观点相同。另外，有期徒刑并罚后的最高期限与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相差也是5年，这也可以

作为我们的参考。 
第四，理论界一般认为主刑的并罚原则是折衷原则，限制加重原则是其主体组成部分，其他的原则是为了保

障限制加重原则的顺利实施服务的，笔者认为，主刑的并罚原则完全可以适用到附加刑的并罚上来。 
第五，从国外立法看，有类似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79条规定：数项暂时附加刑的总合刑期不得超过

以下限度：1）10年，如果是褫夺公职或者是禁止从事某一职业或技艺；2）5年，如果是停止从事某一职业或技

艺。 
三、并罚后执行期限之探讨 
所犯数罪如果均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按照上述并罚原则予以处罚、执行，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所犯数罪

中有一罪没有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但仍然根据上述原则处理，如前所述，则存在很大的问题，为此，理论界提

出如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分段说，即“分段并罚、分段执行”。其基本步骤为：（1）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

分别计算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的总和刑期，以及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的总和刑期；（2）按照相应的

原则和方法，对主刑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分别予以并罚，决定执行的刑期；（3）将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先交

付执行，其执行期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此段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顺次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4）从并罚

决定执行的主刑刑期中减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的总和刑期，此段刑期自前段主刑刑期执行完毕的次日开始

执行；（5）自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即使后段主刑刑期没有执行完毕，也应及时恢复

罪犯的部分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也即：未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与前段主刑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

期，可能处于同时执行或执行期间部分重合、交叉执行的状况。[10] 
例如，被告人犯有五罪，其中前三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3年和2年，另两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和

5年，并被分别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4年和2年。计算出前三罪的总和刑期是有期徒刑15年，后两罪的总和刑期是

有期徒刑1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6年；对所判数刑予以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决生效后，先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即有期徒刑13年，其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此段刑期执行

完毕之日起，开始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刑期，其间，罪犯也当然不享有政治权利；从判决决定执行的有期

徒刑20年中减去已执行的有期徒刑13年，所余7年有期徒刑自前述有期徒刑13年执行完毕的次日开始执行，此段有



期徒刑虽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但因是与前段主刑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时执行的，故只有到附加剥夺政治

权利5年执行完毕后方可恢复罪犯的部分政治权利，也即在有期徒刑20年的全部执行期间内，只是在最后两年内罪

犯享有部分政治权利。 
第二种观点是比例说，即按照比例来确定附加和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应执行的刑期并予以分别执行。

首先，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计算出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之间的比

例。其次，依据相应的原则及并罚规则，对因数罪而被分别宣告的主刑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予以并罚，决定其各

自应执行的刑期。再次，根据上述已计算出的比例，将判决决定执行的主刑刑期，划分为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主刑刑期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两部分。最后，在刑罚执行期间，依次分别执行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主刑刑期、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例如，被告人犯甲、乙、丙三罪，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乙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2

年，丙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4年。计算甲、乙、丙三罪之主刑刑期比例，为3∶9∶15＝1∶3

∶5，进而得出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之比例为1∶8。按照有关规则，决

定对该犯罪执行有期徒刑18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按照1∶8的比例，将已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18年，分为未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2年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16年两部分。判决生效后，首先，执行未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2年，其间，罪犯享有部分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而后，再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

徒刑16年，其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即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最后，自全部

主刑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开始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刑期。[11] 
第一种观点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因为从并罚后的刑期中不能简单地抽取并罚前的刑期，假如并罚后的刑期是

并罚刑期的总和，那么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但根据限制加重原则，绝大多数不是简单的相加，所以，假如从按照

限制加重原则后得出的刑期简单地抽取其中的某一个，会使剩余刑期的数额增加或者减少，而且这样处理，有按

相加原则处理的嫌疑。 
第二种观点按比例来确定两部分的刑期，从根本上解决了第一种方案的弊端，是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

的。但它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在执行时，执行的前期罪犯享有政治权利，但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政治权利却

被剥夺了，不符合改造的一般规律，因此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第二种方案的顺序颠倒一下，先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后执行没有被剥夺

政治权利的刑期。在上例中，计算出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之比例为1∶

8之后，将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18年分为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2年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16年

两部分。判决生效后，首先，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16年，其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

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而后，再执行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期徒刑2年，同时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在刑满释放前，罪犯不

享有政治权利，在刑满释放后3年内，罪犯仍然不享有政治权利。也就是说，罪犯一共应当执行18年有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21年，这样计算，与我们实践中常见的做法（不区别主刑中存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一律将剥

夺附加刑的期限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相比，主刑没有什么变化，但附加刑的刑期却少了2年。 
这种方法不仅严格遵守了刑法第58条第1款的规定，还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实践中切实

可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公式，以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假设被告人犯有数个罪（主刑均为有期徒刑），并

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没有被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按并罚原则，被判处有期徒刑A年（其中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

期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主刑刑期比例为a: b）,剥夺政治权利B年，那么，被告人要服的主刑刑期是A年，附加刑的

刑期是A+B─A×[a÷（a+b）]。其中，主刑的刑期是从羁押之日开始计算，而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是从判

决执行之日开始计算。 
为更好的认识本文观点与现行司法实践常见做法的不同，现举一例说明。被告人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最终被

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剥夺政治权利，通常做法和本文观点的差异可用如下表格来表示： 
 

 

如果采取上述做法，尤其是执行期限的做法，必须改革人民法院制作判决书的现行做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通常做法 本文观点 

并罚的期限 1―5年 4―7年 

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限 25年 21年 



于2000年2月13日通过的《关于刑事裁判文书中刑期起止日期如何表述问题的批复》，仅仅要求人民法院在制作判

决书时，写明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对附加刑的起止日期没有明确规定，而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剥夺政治权利的

期限不是一定要大于主刑的执行期限，有时会小于主刑的执行期间，而在主刑执行期间，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机

关是监狱，在主刑执行完毕之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如果不明确期限，司法机关不易操作，

也不利于罪犯行使政治权利。因此，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时，除了要写明主刑刑期的起止日期外，对剥夺政治

权利的起止日期也应当写明。 
四、实践中常见情况的对策 
只要掌握了限制加重原则和上述计算方法，就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情况。 
（一）主刑中有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按照刑法规定，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所以，对剥夺政治权利应当采

取吸收原则，最终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主刑中有管制、拘役。对于主刑的并罚原则，理论上存在如下观点：折算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

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有限制酌情分别执行说和酌情加重说，[12]最高人民法院于1981年7月27日通过的

《关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应如何执行的问题的批复》主张的是分别执行说，即先

执行有期徒刑，后执行拘役，最后执行管制。对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存在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如果有期徒刑和拘役（管制）都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能否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处理？笔者认

为，在司法实践中，主刑的并罚原则是分别执行说，但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原则，仍然可以采用限制加重原

则，因此，在执行完毕有期徒刑的刑期后，一并开始执行附加刑，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也符合刑法基本原则。例

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因乙罪被判处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按照并罚

原则，最后执行有期徒刑3年，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执行时，应当先执行有期徒刑3年，期间，罪犯不享

有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执行期间），在执行完毕后，同时开始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管制

刑。 
第二，有期徒刑没有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拘役（管制）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应当从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一般做法是先执行有期徒刑，期间罪犯享有政治权利，执行完毕之后，同时开始执行拘役

（管制）和因拘役（管制）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乙罪被判处拘役4个

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按照并罚原则，最后执行有期徒刑3年，拘役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执行时，应当先

执行有期徒刑3年，期间，罪犯享有政治权利，执行完毕后，开始执行拘役，期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剥夺政

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期间），在拘役执行完毕后，开始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这种做法虽然严格遵守了法律的规定，但不符合劳动改造的一般规律，对罪犯而言，应当是随着劳动改造时

间的增长，其获得的权利应当越来越多，而这种做法却正好相反，笔者认为，应当在执行有期徒刑的同时，开始

执行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就上例而言，应当在执行有期徒刑3年的同时开始执行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有期徒刑执

行完毕之后，开始执行拘役4个月。这样作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通常做法虽然遵守了刑法第55条第2款和第58条第1款

的规定，但这两条规定仅仅是就单个罪而言的，并没有涉及并罚时的情况，因此，不能机械地将这一规定适用到

并罚的情况中。 
第三，有期徒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拘役（管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先执行有期徒刑，期间，不享有政

治权利，执行完毕之后，同时开始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拘役（管制）。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因乙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先执行有期徒刑5年，期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执行完毕后，同

时开始执行剥夺政治权利2年和拘役4个月。 
（三）管制与管制的并罚。对管制按照限制加重原则确定刑期，因为刑法规定，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所以，对剥夺的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

不再适用限制加重原则。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因乙罪被判处管制2年，剥夺政

治权利2年，最终决定执行管制2年，那么，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也是2年，不能再依据限制加重原则重新计

算。 
（四）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分几种情况论述。 
第一，被判处的有期徒刑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对此应当合并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应当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而不是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开始计算，因为刑法第58条第2款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

用于主刑期间”，是针对因为主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乙罪被判

处剥夺政治权利1年，合并执行，在执行有期徒刑时，同时执行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罪犯在开始执行有期徒

刑的第一年不享有政治权利，在剩余的两年内享有政治权利。 
第二，被判处的有期徒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按照限制加重原则确定后，其执行的时间应当从

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开始计算。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因乙罪被判处剥夺



政治权利1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执行完毕之日起计

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第三，被判处的有期徒刑有的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有的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按照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剥夺政

治权利的期限，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乙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因丙罪

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1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按照上述计算原则，应当执行的主刑为9

年，附加刑为9年。 
（五）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与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对此，有观点认为，应根据刑法第51条第2款的规

定，使合并后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主刑和附加刑的

界限和量刑的原则。我国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按照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在判处刑罚的时候，仅考虑上述原则就可以了，不能因为

刑法规定“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就忽视量刑的原则

和混淆了量刑和执行的因果关系。对此，笔者认为仍然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限从管制执行

开始时开始计算，如果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高于管制的期限，那么待管制执行期满，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直

至其期限届满。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因乙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2年，合并执

行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那么，应当在执行管制期间罪犯不享有政治权利，管制执行期满后，再执行剩余

的1年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期。 
（六）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告人有漏罪或又犯了新罪。主刑按照限制加重原则确定，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

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和上述的计算方法计算。例如，被告人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执行了3年后，发现有漏

罪，漏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因为已经服刑3

年，再执行9年后，主刑就执行完毕，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为10年，从漏罪的判决生效之日

起开始计算。对有新罪的情况可以依据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 
（七）主刑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被假释，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罪。按照所犯新罪是否被剥夺政治权

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新罪无须剥夺政治权利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5月16日做出的《关于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

行期间重新犯罪的被告人是否适用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指出：“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主刑已经执行完

毕，在执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重新犯罪，如果所犯新罪无须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第2款、第66条的规定，在对被告人所犯新罪做出判决时，将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前罪没有

执行完毕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在新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继

续执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劳动改造的规律，不利于罪犯的改

造，应当在执行新罪所判处的刑罚的同时，一并开始执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新罪需要

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按照限制加重原则来处理，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从并罚后的主刑执行之日起开始计

算。例如，罪犯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执行了1年的剥夺政治权利刑期时，又犯乙罪，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执行时，应当在执行有期徒刑4年的同时，开始执行剩余的1年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而不是在执行完毕4年有期徒刑后，再开始执行剩余的1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第二，新罪须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例如，罪犯因甲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执行了1年的剥夺

政治权利刑期时，又犯了乙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剥夺政治权利，按照“先减后并”

原则，确定剥夺政治权利4年，其执行方法与通常做法一致。 

[1] 为了解法院的具体做法，笔者查阅了从1992年到2001年上海市部分法院所作的28份判决，发现所有的判决都是按照《答

复》的内容做出的。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8日做出的（2000）南刑初字第194号判决，认定被

告人杨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连同前罪（杨因抢劫罪于199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

夺政治权利1年，1998年因病被保外就医）尚未执行的余刑1年4个月零2天，剥夺政治权利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

夺政治权利6年。这一判决后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00）沪二中刑终字第567号判决改为：被告人杨某犯贩卖毒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连同前罪尚未执行的余刑3个月零26天，剥夺政治权利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可见，法院在改判时是参照了这一批复的。 
[2] 除特殊注明以外，本文所讨论的均是指主刑为有期徒刑的情况。 
[3] 转引自吴平：《资格刑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4] 丁邦开：《数个附加刑并罚问题》，载《政治与法律》1985年第5期。 
[5]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7年版，第338—339页；高格：《定罪量刑的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6] 陈宝树：《论数罪并罚》，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7] 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6—498页。 
[8]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9]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 
[10] 姜贵盛：《数罪并罚中附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载《山东法学》1989年第2期。 
[11]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414页。 
[12]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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